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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25024号提案的答复

胡湘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在城乡接合部增加建筑垃圾消纳场的提案”收悉。罗山县人民政府对您所提出的意见高度重视，经县城市管理局、县自然资源局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真研究和办理，就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根据工作安排，2024年10月，县住建局将县城区建筑垃圾监管职能移交我局，在日常管理中我局多措并举，理顺管理体制，加大监管力度和查处力度，稳步推进建筑垃圾管理工作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。
1.渣土车公司及车辆：目前，我县城区有5家渣土车公司，共有渣土车辆29辆，其中19辆为国五排放标准，10辆为新能源车辆（属县宝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）。
2.建筑垃圾消纳场：罗山县金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，位于楠杆镇樊湾村，成立于2021年底，占地10亩。目前已达到饱和状态。该公司正在尤店老砖厂选址设立建筑垃圾消纳场，占地30亩左右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。
二、管理措施
1.采取监管方式：规范建筑垃圾清运车辆，执行“三项准入”“四统一”标准，即（建筑垃圾运输企业、清运车辆、驾驶员准入；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均统一编号、统一标识、统一密闭改装、统一安装卫星定位装置）。对进入工地运输的渣土车，要提前向交警大队和城管部门报备，批准后，要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间和路线行驶。对违规的渣土车严厉查处。
2.加大管理力度：建立健全建筑垃圾排放、运输、消纳全过程监管体系。一是与交警大队联合审批并办理建筑垃圾处置通行证，全方位掌握建筑垃圾运输路线，截至目前，共办理通行证13份。二是在城区4个点位加装了智能监控（具体包括：312西段、二里湾教堂、华北水利水电大学、老罗高），通过监控，实现了轨迹溯源，确保了建筑垃圾底数清、情况明。截至目前，已处罚乱倒建筑垃圾单位和个人78起，执行罚款到位18700元，对城区非法倾倒行为形成有效震慑。
3.加大资源再利用。推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，提高资源化利用率。目前已综合利用建筑垃圾10296吨；给予企业政策扶持，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。
三、谋划情况
  1.加强执法与宣传。加大对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的普法宣传，鼓励群众监督举报违规行为，不断提高建筑企业和居民对建筑垃圾利用价值的认知。
2.规划建设消纳场。结合我县城区规划与布局，争取财政资金支持，科学建设建筑垃圾消纳场和用于零星建筑垃圾的临时堆放点。
3.加大联合执法力度。一是加强与交通、交警联合执法，实现全链条管理。二是发挥街道办事处网格员作用，加大城乡接合部、河边、塘边等背街小道巡查力度。三是在县城区合理设置临时建筑垃圾收集点，由我局负责集中收集处置。四是通过视频监控、GPS等技术实时监控运输车辆行动轨迹，严厉查处违规偷倒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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